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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基础》考前速记

1.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

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

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2.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行政

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3.因合同纠纷引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4.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港口作业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5.单位领导人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本单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得在本单位会计机构中担任出纳工作。

6.一般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监交；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单位负责人监交，必要时主管单位可以派人会同监交。

7.会计档案保管期限

永久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会计档案销毁清册、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

30 年 凭证、账簿、会计档案移交清册

10 年 其他财务报告、调节表、对账单、纳税申报表

8.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

9.保证不得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不影响对汇票的保证责任。

付款人承兑汇票，不得附有条件；承兑附有条件的，视为拒绝承兑。

10.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

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11.持票人对商业汇票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 2 年。对银行汇票、本票出票

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 2 年。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 6 个月。

12.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 6 个月。持票人对前手的

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 3 个月。

13.提示付款期限：商业汇票：自到期日起 10 日；银行汇票：自出票日起 1个月；

银行本票：自出票日起最长不得超过 2个月；支票：自出票日起 10 日。

14.支票上的金额、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

15.预付卡

区分标准 记名卡 不记名卡

单张限额 5 000 元 1 000 元

挂失 可挂失 不可挂失

赎回 购卡后 3个月可赎回 不可赎回

有效期 无 不得低于 3年

提供身份证 需要 一次性购买 1万元以上需要

使用信用卡购买及充值 ×

转账购买
单位：一次性购买 5 000 元以上

个人：一次性购买 50 000 元以上

16.视同销售货物

（1）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

（2）销售代销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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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

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4）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5）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分配

给股东或者投资者；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17.包装物押金

货物 增值税 消费税

白酒和其他酒 收取时并入销售额 收取时并入销售额

啤酒、黄酒 合同逾期时并入销售额
啤酒、黄酒从量定额征收消费税，包装物押

金不用计算缴纳消费税

其他货物 合同逾期时并入销售额 合同逾期时并入销售额

18.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有同类货物售价按同类货物售价，无同类货物售价采用组成计税

价格：

①一般产品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

②应税消费品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消费税税率）。

19.购进的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不得抵扣进项税。

20.购入旅客运输服务

抵扣凭证 抵扣方式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凭票抵扣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行程单 （票价＋燃油附加费）÷（1＋9％）×9％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 票面金额÷（1＋9％）×9％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汽车票、船票 票面金额÷（1＋3％）×3％

21.企业所得税的免税收入：国债利息收入；不征税收入：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

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22.不得计提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2）

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3）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4）已足额提取

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5）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6）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

产入账的土地。

23.不得税前扣除项目：（1）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2）企

业所得税税款；（3）税收滞纳金；（4）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5）国家规定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以外的捐赠支出；（6）赞助支出；（7）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8）企业

之间支付的管理费、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以及非银行企业内

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利息。

24.非居民个人应纳税额的计算

征税项目 应纳税所得额 计税方法 税额

工资 月工薪收入－5 000 元 按月缴纳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速算

扣除数

劳务报酬
每次收入×（1－20％）

按次缴纳特许权使用费

稿酬 每次收入×（1－20％）×70％

25.居民个人综合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征税项目 应纳税所得额 计税方法 预缴税额

工资 累计预扣预缴制
按 月

预缴

年 终

汇 算

清缴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2020 年初级会计职称考试辅导 经济法基础

第 3 页 共 4 页

劳务报酬 每次收入≤4 000：每次收入额－

800 元

每次收入＞4 000：每次收入额×（1

－20％）

【注意 1】稿酬所得减按 70％计算

【注意 2】汇算清缴时不区分是否

超过 4 000，每次收入×（1－20%）

按 次

预缴

应纳税所得额

×20％

特 许 权 使

用费

稿酬

汇算清缴应纳税所得额＝年收入额－60 000 元－

三险一金－专项附加扣除－其他扣除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26.综合所得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多个子女可以扣多份）；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

房贷款利息（本人或配偶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不按老人人数

加倍扣除）。

27.对于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复印件公开拍卖（竞价）取得的所得，按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28.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

（1）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

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2）福利费、

抚恤金、救济金；（3）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退役金；（4）个人举报、协查各种违法、

犯罪行为而获得的奖金。（5）国债利息、储蓄存款利息、保险赔款、退休工资、转让“满

五唯一”的生活用房、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所得、发票奖金≤800 元、彩票奖金≤10 000 元。

（6）取得上市公司股票股息的特殊优惠政策

持股期限 优惠政策

持股＞1年 免

1 个月＜持股≤1 年
减半

限售股解禁前

持股≤1个月 全额

29.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的征税范围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 契税

城市、县城、建制

镇和工矿区内的

房屋，不包括农村

【提示】独立于房

屋之外的建筑物，

如围墙、烟囱、水

塔、菜窖、室外游

泳池等不征房产

税

城市、县城、建制

镇和工矿区范围内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

有的土地

【提示】公园、名

胜古迹内的索道公

司经营用地，应按

规定缴纳城镇土地

使用税

①对转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行为征税，对

出让国有土地的行为

不征税；

②转让地上建筑物及

其他附着物产权的行

为征税；

③只对有偿转让的房

地产征税

①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

②土地使用权转

让（包括出售、赠

与、交换、投资、

入股）；

③房屋买卖（抵

债）、赠与（获奖）、

交换

30.车船税的计税依据

（1）乘用车、商用客车、摩托车：辆；

（2）商用货车、挂车、专用作业车和轮式专用机械车：整备质量吨位数；

（3）机动船舶、非机动驳船、拖船：净吨位数；

（4）游艇：艇身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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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税收法律责任

违法行为 行为特征 法律责任

逃税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

申报或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
追缴税款、滞纳金，并处罚

款欠税
纳税人采取转移或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

税务机关追缴欠税

抗税 暴力、威胁

骗税 假报出口骗取出口退税款
追缴税款，并处罚款，在规

定期间内停止办理退税

32.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的案件范围

（1）逃税 100 万元以上，且任一年度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占当年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10％

以上；（2）欠税 10 万元以上；（3）骗税；（4）抗税；（5）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虚开用

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6）虚开普通发票 100 份或金额 40 万元以上；

33.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

34.劳动合同期限 3 个月以上不满 1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1 个月；劳动合同期限 1 年以

上不满 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2 个月；3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

用期不得超过 6个月。这里的 1 年以上包括 1 年，3年以上包括 3年。

35.劳动合同的法定解除

提出

方
法定情形 具体条件

是否

补偿

劳动

者

提前通知解除 谁也没错，试用期 3 天，非试用期 30 天、书面 ×

随时通知解除 单位错误在先，但不严重 √

无需通知即可

解除
单位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甚至威胁生命 √

单位

提前通知解除 谁也没错，提前 30 天或额外支付 1 个月工资 √

随时通知解除 试用期或劳动者有过错 ×

经济性裁员
单位经济原因需要裁减人员 20 人以上或者裁减

不足 20 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 10％以上
√

36.补偿金额的计算

补偿金额＝计算基数×补偿年限

基数：最低工资标准≤月平均工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倍

年限：本单位工作年限：满 1 年算 1 个月；6 个月以上不满 1 年的，按 1 年计算；不满 6

个月按半年计算

37.医疗期

实际工作年限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可享受的医疗期

10 年以下
5年以下 3 个月

5年以上 6 个月

10 年以上

5年以下 6 个月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 9 个月

10 年以上 15 年以下 12 个月

15 年以上 20 年以下 18 个月

20 年以上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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